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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飞行训练器鉴定性能标准 

1. 目的  

本咨询通告为依据中国民用航空规章《飞行模拟训练设备管

理和运行规则》（CCAR-60部）进行鉴定和使用的飞机飞行训练

器提供最低要求和鉴定标准。本咨询通告不是满足规章的唯一标

准和方法，运营人也可采用中国民用航空局认为可接受的其他标

准和方法。 

2. 适用范围  

本咨询通告适用于依据中国民用航空规章《飞行模拟训练设

备管理和运行规则》（CCAR-60部）进行鉴定和使用的，为满足

中国民用航空规章要求的训练、检查、考试和获取飞行经历要求

而使用的飞机飞行训练器。 

3. 定义  

a. 飞机飞行训练器。是指用于驾驶员飞行训练的航空器飞

行训练器。是在有机壳的封闭式座舱内或无机壳的开放式座舱内

对飞行仪表、设备、系统控制板、开关和控制器一比一对应复制

的，包括用于表现航空器在地面和空中运行所必需的设备和支持



 

这些设备运行的计算机编程，但不要求提供产生动感的运动系统

和座舱外景像的视景系统。 

b. 客观测试。对飞行模拟设备性能数据与实际的或预测的

航空器数据进行的定量比较，以确保飞行模拟设备的性能在鉴定

性能标准规定的容差范围内。 

c. 主观测试。对飞行模拟设备在飞行和操作方面模拟航空

器的程度进行的定性比较。 

d. 本通告所涉及的其它术语： 

空速：本规则中使用的空速均为校正空速。 

高度：本规则中使用的高度均为气压高度。 

自动测试：由计算机控制并激励的飞行模拟设备测试。 

坡度：航空器相对于纵轴的姿态或绕纵轴滚转的角度。 

启动力：是指驾驶员使主操纵装置开始移动时所需要施加的

力。 

操纵行程：驾驶员操纵装置从中立位移动到一个方向的极限

（前后左右）继续运动，返回并通过中立位到达相反极限位置，

然后再返回到中立位的相应运动。 

计算机控制的飞机：是指驾驶员对操纵面的操纵输入通过计

算机传递并增强的一种飞机。 

不工作区域：是指对系统施加的操纵运动量不会引起系统输

出或系统状态反应的区域。 

驱动：通过自动手段（一般由计算机产生）确定输入激励或

变量的一种测试方法。 

自由响应：操纵输入或扰动结束后的飞行模拟设备的响应。 



 

冻结：一个或多个变量保持恒定的测试条件。 

地面效应：由于航空器贴近地面飞行，导致流经航空器的气

流发生改变，使空气动力特性发生的变化。 

松杆：在没有驾驶员的操纵输入时完成或执行的一种测试动

作。 

握杆：在有驾驶员的操纵输入时完成或执行的一种测试动

作。 

综合测试：指对飞行模拟设备的测试，在此测试中所有航空

器系统模型都应处于工作状态并共同产生相应的测试结果，所用

模型不能使用仅用于测试的模型或其他算法来代替。 

不可逆操纵系统：操纵面的运动不能反向驱动驾驶舱内操纵

装置的一种操纵系统。 

人工测试：除了初始条件设置外，驾驶员在没有计算机输入

的情况下对飞行模拟设备进行的测试，所有的模拟模块都是工作

的。 

中等重量：在给定飞行阶段中的正常运行重量。 

额定：用于在特定的飞行阶段中表示正常的操作重量、构型、

空速等。 

非正常控制：在计算机控制的飞机中使用的术语，是一个或

多个操纵、增稳或保护功能不能完全工作的状态（可以使用具体

术语如，备用、直接、次要、备份等定义实际的等级）。 

正常控制：在计算机控制的飞机中使用的术语，是操纵、增

稳或保护功能充分工作的状态。 

俯仰：航空器相对横轴或绕横轴的姿态。 



 

推力手柄角度：驾驶舱内发动机主控手柄的角度。 

保护功能：用于保护航空器不超过飞行机动操纵极限而设计

的系统功能。 

可逆操纵系统：操纵面的运动可以反向驱动驾驶舱内操纵装

置的一种操纵系统。 

滚转：相对纵轴或绕纵轴的航空器姿态。 

侧滑：航空器航向与航空器在水平面运动方向之间的角度

差。 

滞后：飞行模拟设备的响应时间超出航空器响应时间之外的

附加时间。 

抽点打印：在给定时刻记录和显示一个或多个变量的方法。 

源数据：对本规则而言，指使用具有足够分辨率的、校正过

的数据获取系统， 以电气或电子形式记录的关于性能、稳定性

和操纵以及其他必要的测试参数。其精确度经由从事测试的公司

核对，形成相关参数的标准，用于和飞行模拟设备的参数进行比

较。 

符合性和能力声明：满足本规则要求的声明，应当声明已经

达到符合性要求并解释是如何满足该要求的（例如起落架的建模

方式、摩擦系数来源等），同时应当说明飞行模拟设备满足要求

的能力（例如计算机的速度、视景系统的刷新率等）。在这过程

中，需要提供原始信息的参考材料，合理解释参考材料的使用、

数学方程和参数值使用以及得出的结论。 

阶跃输入：突然的操纵输入，并保持恒定的值。 

升降：飞行模拟设备相对垂直轴或沿垂直轴的运动。 



 

纵摆：相对纵轴或沿纵轴的飞行模拟设备运动。 

横移：相对横轴或沿横轴的飞行模拟设备运动。 

时间历程：是指参数随时间变化的过程。 

传输延迟：指从驾驶员主飞行操纵装置发出的输入信号到运

动系统、视景系统或仪表做出响应所需要的整个飞行模拟设备系

统的处理时间。它是从信号输入到响应输出之间总的时间延迟，

但它不包括所模拟航空器自身的延迟特性。 

验证数据：用于确定飞行模拟设备的性能是否与航空器相符

的数据。 

验证测试：飞行模拟设备参数与有关的验证数据进行比较的

测试。 

偏航：相对垂直轴或绕垂直轴的航空器姿态。 

4. 参考资料  

a.《飞行训练器鉴定标准手册》（ICAO DOC9625-AN/938） 

b. 《飞行模拟训练设备初始及持续鉴定与使用》（FAA 14 

CFR Part 60）第二版 

c.《飞机飞行模拟训练设备》（EASA CS-FSTD(A)） 

5．飞机飞行训练器一般要求  

5.1 概则 

5.1.1 本通告中关于飞机飞行训练器（以下简称训练器）的

某些要求应当有符合性和能力声明支持，并且在指定的情况下记

录训练器的性能，将其结果作为鉴定测试指南的一部分。关于符

合性和能力声明的要求在本通告第5.2条训练器最低要求的附加

说明栏中注明。 



 

5.1.2 本通告规定了2级至6级飞行训练器最低要求，1级作为

保留级。对于特定等级训练器的完整要求，还应当参考本通告第

6到8节及相关附录的要求。本通告第5.2条训练器最低要求分为

以下几个部分： 

（1）驾驶舱一般构型； 

（2）训练器编程； 

（3）设备操作； 

（4）教员或检查人员使用的设备； 

（5）运动系统（如适用）； 

（6）视景系统（如适用）； 

（7）声音系统。 



 

5.2 训练器最低要求 

训练器最低要求 

训练器一般要求 
训练器等级 

附加说明 
1 2 3 4 5 6

1. 驾驶舱一般构型        

a. 训练器应当具有一个所模拟飞机或组类飞

机驾驶舱的全尺寸复制品，其操纵装置、设备、

能够看到的驾驶舱指示器、跳开关、隔板的位

置要合适，功能要准确，可对飞机或组类飞机

进行复现。操纵装置和开关的移动方向应与所

模拟的飞机或组类飞机一致。 

  X   X 3 级应当代表单一组类的飞机，应当有导航

制、显示和 CCAR-91 部中规定的按照仪表飞

规则运行所需的仪表。机组成员的座椅要有

力使驾驶员达到所模拟飞机上设计的眼点

置，或者对于一普通组类飞机，则只要求近

达到这样的位置。 

b. 训练器应当充分地模拟了设备（例如仪表、

面板、系统和操纵装置）以能够保证完成批准

的训练、检查。训练器上安装的设备应当具有

正确的空间布局，它们可以在驾驶舱内或在开

放式的驾驶舱区域内。这些设备的工作应当同

飞机上的相应设备工作一致。 

 X  X X  2 级应当代表单一组类的飞机。 
4 级的所有座舱仪表、面板等均可采用平板显

器或 LCD 屏幕进行模拟显示；所有操纵装置

开关、旋钮等均可以使用触摸感应设备。

5 级的所有座舱仪表、面板等均可采用平板显

器或 LCD 屏幕进行模拟显示；主要和次要飞

操纵装置（如方向舵、升降舵、襟翼、副翼

扰流板/减速板、油门、起落架、前轮转弯、

平、刹车等操纵装置）应使用可物理移动的

备，其余操纵装置、开关、旋钮等均可以使

触摸感应设备。 

c. 影响操作程序和需要飞行机组做出响应的

故障中所涉及的跳开关，其功能应当准确。 
 X X  X X 6 级训练器应当将跳开关安装在驾驶舱的正

位置。 

2. 训练器编程        

a. 训练器应当能够表现飞行中通常遇到的阻

力和推力的各种组合对空气动力变化的正确

影响。其中应当包括飞机姿态、推力、阻力、

高度、温度及构型变化的影响。 

 X X  X X 对 3 级和 6 级还要求全重和重心变化产生的

响。对 2 级、3 级和 5 级仅要求通用空气动力

程。 

b. 训练器具有满足鉴定等级要求的计算机（模

拟或数字）能力，例如计算能力、精度、分辨

率和动态响应。 

 X X X X X  

c. 应在飞机（或对某一组类飞机适用的）改进

或相应数据发布的 6 个月内，对训练器的硬件

和程序进行更新，除非经事先协调，民航局另

行批准。 

 X X X X X  

d. 驾驶舱仪表的相对响应应当密切耦合以提

供综合的感觉提示。这些仪表应当在规定时间

内对驾驶员位置上快速有力的输入做出响应，

但不能短于相应飞机或组类飞机在同样条件

 X X  X X 要求演示，并且应当同时记录：驾驶杆、驾

盘和脚蹬的模拟输出，以及输出到驾驶员姿

指引仪的信号。这些记录应当与下列构型状

下的飞机响应数据进行比较：起飞、巡航和



 

训练器最低要求 

训练器一般要求 
训练器等级 

附加说明 
1 2 3 4 5 6

下做出响应的时间。如果已经安装了视景和运

动系统，并且寻求在该训练器上进行训练、考

试或检查的认可时，上述要求中还应包含对这

些系统的要求。如果安装了视景系统，并且寻

求在该训练器上进行训练、考试或检查的认可

时，视景图像从稳定状态受到扰动发生变化的

过程应当在相应系统动态响应限制范围内出

现，但不能早于仪表的响应，并且如果安装了

运动系统，视景图象的变化也不能早于运动系

统的响应。 

近或着陆。测试结果应当记录到鉴定测试指

中。 
另外，如果安装了视景系统，并且寻求在该

练器上进行训练、考试和检查的认可时，对

出到视景显示系统的信号（包括视景系统的

拟延迟）也做上述要求。如果安装了运动系

并且寻求在该训练器上进行训练、考试和检

的认可时，对装于运动系统平台、位于驾驶

位置附近合适位置上的加速度计的输出信号

做上述要求。 

3. 设备操作        

a. 模拟飞机（或组类飞机）的全部相关仪表指

示应自动地对操纵装置的移动或所模拟飞机

（或组类飞机）受到的外部干扰（例如紊流、

风）作出响应。 

 X X  X X  

b. 导航设备应与所模拟飞机（或组类飞机）上

的一致，并在机载设备规定的误差范围内工

作。 

 X X  X X 对 2 级和 5 级仅要求具有仪表进近飞行所必

的导航设备。对 3 级和 6 级应当还包括与飞

（或组类飞机）相同的通讯设备（内话和空

通话），并且对于可能实施的某些特殊操作，

应当有氧气面罩麦克风系统。 

c. 训练器上安装的系统应当能够模拟飞机（或

组类飞机）上相应系统的运行，包括在地面和

飞行两种情况下。应模拟至少一个飞机系统。

系统的运行应当满足能够完成训练大纲所包

含的适用的正常、非正常和应急操作程序的要

求。 

 X X X X X 6 级应当模拟飞机的全部飞行、导航和系统的

作。3 级应当具有飞行和导航操纵装置、显示

置和 CCAR-91 部中规定的仪表飞行规则运行

需的仪表。2 级和 5 级应当具有可操作的飞行

导航操纵装置、显示装置和仪表。 

d. 应当具有足够的环境灯光用于仪表和面板

照明，以便于实施操作。 
 X X X X X  

e. 训练器应当提供与所模拟飞机（或组类飞

机）一致的操纵力和操纵行程。在相同的飞行

条件下，操纵力的反作用应当与飞机（或组类

飞机）上的反作用方式相同。 

  X   X  

f. 训练器应当提供具有足够精确度的操纵力

和操纵行程，以便能够人工实施仪表进近。在

相同的飞行条件下，操纵力的反作用应当与飞

机（或组类飞机）上的反作用方式相同。 

 X   X   

4. 教员或检查人员使用的设备        

a. 除了飞行机组成员的位置外，还应当为教员

或检查员和监察员安排合适的座位。在这些座

位上，应当有足够的视野观察飞行机组成员的

面板。 

 X X X X X  



 

训练器最低要求 

训练器一般要求 
训练器等级 

附加说明 
1 2 3 4 5 6

b. 训练器应当具有教员控制机构，可以通过该

机构根据需要设置正常、非正常和紧急情况。

一旦设置的情况启动，机组实施的系统管理应

能导致正确的系统工作，而不需要来自教员控

制机构的输入。 

 X X X X X  

5. 运动系统        

a. 训练器可以安装运动系统，但不作要求。  X X X X X 如果安装了运动系统，其运转不能使驾驶员

到迷惑。可以参照本规则附录 A 中模拟机运

系统的标准（至少 A 级）。 

6. 视景系统        

a. 训练器可以安装视景系统，但不作要求。如

果安装了视景系统，则应当满足下列要求： 
(1) 可以是单通道非准直显示； 
(2) 在飞驾驶员的最小视场角为垂直 18°和水

平 24°； 
(3) 每个驾驶员的最大视差误差为 10°； 
(4) 景色内容不能混叠； 
(5) 从驾驶员的眼点到直接显示面的距离不能

小于到前仪表面板的距离； 
(6) 计算和显示象素尺寸的最小分辨率均为 5
弧分； 
(7) 最大滞后或传输延迟不超过 300 毫秒。 

 X X X X X 要求能力声明和滞后或传输延迟的演示。
 
可以参照本规则附录 A 中模拟机视景系统的

准（至少 A 级）。然而，如果申请使用视景系

进行训练、考试和检查的附加授权，则要求

足附录 A 中相关视景系统标准。 

7. 声音系统        

a. 训练器模拟的由驾驶员操纵动作所导致的

重要驾驶舱声响应与相同情况下在飞机上听

到的一致。 

  X   X  

 



 

 

6．飞机飞行训练器客观测试 

6.1 测试要求 

6.1.1 确定训练器等级所要求的地面和飞行测试项目在本通

告第6.2条训练器客观测试标准中列出。每一项测试都应当提供

计算机生成的训练器测试结果。如果测试所要求的飞行条件或运

行条件对所模拟的飞机或申请的鉴定等级不适用，则可以忽略

（例如一台发动机失效中断进近对单发飞机，使用反推操纵的动

作对无反推能力的飞机等不适用的情况）。每项测试结果都要与

CCAR-60.23条规定的试飞数据进行比较。尽管鼓励对所有训练

器都使用驱动程序自动完成这些测试，但每项测试都应能够由人

工完成，并可以记录全部适用的参数。这些测试结果应当在多通

道记录仪、行式打印机或民航局认可的其他适用记录设备上生

成。每项测试都应当标明时间历程，除非在本通告第6.2条训练

器客观测试标准中指明了其他方法。所有测试结果应当标明规定

的容差和单位。 

6.1.2 本通告第6.2条训练器客观测试标准规定了要求的测试

结果，包括用于训练器验证的参数、容差和飞行条件。由于空气

动力建模，以及基准数据的采集、推导经常是不精确的，所以对

列出的测试提供了容差。训练器客观测试标准中列出的全部容差

用来衡量训练器的性能。当对同一个参数提供了两个容差时，可

采用对训练器性能要求较低的那个，另有说明的情况除外。 

6.1.3 本通告第6.2条训练器客观测试标准中的某些测试应当

由符合性和能力声明来支持，对符合性和能力说明的要求在测试



 

细节栏中指明。 

6.1.4 使用运行判断或工程判断对用于训练器验证的试飞数

据适用性进行评估时，这种判断不能只局限于单一参数。例如，

呈现出被测参数急剧变化的数据可能需要插值或只选取最适合

的数据。为了能够做出全面解释，应当提供与设置的机动动作或

飞行条件有关的全部参数。当训练器数据与飞机数据在整个时间

历程内难以或不可能匹配时，应当通过比较其他有关变量来证明

两者之间差异的合理性。 

6.1.5 对于训练器编程，如果空气动力模型仅能在进行验证

的测试点保证准确，则这样的编程是不够的，也是不能接受的。

训练器应能表现飞机以典型的运行重量和重心进行正常运行时 

的性能和操纵品质，另有说明的情况除外。如果一个测试使用的

支持数据是极限重量或极限重心状态下的飞机数据，则鉴定测试

指南中还应当有一个使用中间状态，或尽可能接近另一个极限状

态下的飞机数据作为支持数据的测试，民航局另有批准的情况除

外。3 级和 6 级训练器的测试结果，最好能在下列条件的全部

范围内，指示出该设备的性能和操纵品质。 

（1）飞机重量和重心包线；  

（2）飞行包线；  

（3）不同的大气条件和环境条件，包括对所模拟飞机或组

类飞机批准的极端条件。 

6.1.6 将测试中列出的参数与相应的飞机参数进行比较时，

还应提供足够的数据以检验飞行条件和飞机构型变化的正确性。

例如，为了在静稳定性测试中证明操纵力在±2.22daN（5磅）容



 

差范围内，还应当提供表明正确的空速、功率、推力或扭矩、飞

机构型、高度和其他有关识别参数的数据。如果比较短周期动态

特性，可采用将法向加速度与飞机数据进行比较的方法，但还应

当提供空速、高度、操纵输入、飞机构型和其他有关数据。如果

比较起落架变化动态特性，可采用将俯仰角、空速和高度与飞机

数据进行比较的方法，但还应提供起落架的位置数据。应当清楚

地标明所有空速值是指示空速、校正空速还是其他类型空速，并

和用于比较的空速类型一致。 

6.1.7 运营人在提供的鉴定测试指南中，应当清楚地说明每

一项测试中是如何设置和操作训练器的，并对每一项测试都应提

供具有清楚详细测试步骤的人工测试程序。应完成对训练器的全

面综合测试，以确保整个训练器系统符合规定的标准，也就是说，

不能只是独立地测试训练器的各个子系统。 

6.1.8 在那些允许使用抽点打印结果代替时间历程结果的客

观测试实例中，运营人应当确保在抽点打印捕获数据的时刻之前

5秒一直到该时刻之后2秒存在一个稳定状态。 

6.1.9 对于在本通告生效之前鉴定合格的训练器，如果运营

人已经向民航局提交了修订过的主鉴定测试指南并得到批准，则

可以在后续定期鉴定中使用本通告的测试和容差。 

6.1.10 接受鉴定的训练器所使用的发动机模型模拟的是飞

机制造厂家试飞时所用的发动机。对于替代发动机（试飞时所用

发动机的衍生型或其他制造厂家的发动机）模型的鉴定，要求进

行使用该替代发动机模型的附加训练器测试。如果替代发动机推

力与试飞所用发动机推力相差5%以上，则要求使用在安装了替



 

代发动机的飞机上获得的试飞数据。如果飞机制造厂家证明对训

练器发动机模型的唯一影响是推力，而与替代发动机有关的其他

变量（如阻力和推力矢量）没有变化或没有明显变化，则可以使

用同样的初始条件，将试飞数据中的推力用作替代发动机模型的

驱动参数，来进行附加的训练器测试。 

6.1.11 操纵品质测试应当包括对增稳设备的验证。对于高度

增稳飞机的训练器，应在无增稳（或在允许的最大程度操纵品质

降级的故障状态）和有增稳两种构型下进行验证。在故障状态 

可以导致不同水平操纵品质的情况下，有必要验证故障的影响。

对于此类测试的要求，将由民航局和运营人根据具体情况达成一

致。 

6.1.12 如果客观数据中存在风的数据，则应将风矢量作为数

据表示的一部分清楚地注明，使用常规术语表达，并将相对于测

试所用跑道的方向标注出来。 



 

6.2 训练器客观测试标准 

训练器客观测试标准 

测  试 容  差 飞行条件 
训练器等级 

测试细节 信息说明
1 2 3 4 5 6

1. 性能         

a. 起飞         

(1) 地面加速时

间。 
时间：±5%或±1 秒 地面或起飞   X   X 记录加速时间，记录范围至少应为整个起

飞滑跑段（从松刹车到达到抬轮速度 VR）

的 80%。 
可以使用飞机的初步审定数据。 

 

(2) 中断起飞。 时间：±1.5s 或±5% 起飞   X   X 记录中断起飞的时间，记录范围至少应为

从初始中断起飞到完全停止的 80%。 
 

b. 爬升           

(1) 正常爬升。 空速：±3 海里/小时 
爬升率：±5%或±0.5 米/秒
（100 英尺/分钟） 

所有发动机

都工作 
 X X  X X 记录在额定爬升速度和额定高度情况下

的测试结果。应记录至少一个 300 米（1000
英尺）的爬升阶段。飞机制造厂家提供的

总爬升梯度可用作试飞数据。可以是抽点

打印测试结果。 

 

         

           

           

d. 发动机         

(1) 加速。 时间：±10% 进近或着陆  X X  X X 记录从慢车达到复飞推力期间的发动机  



 

训练器客观测试标准 

测  试 容  差 飞行条件 
训练器等级 

测试细节 信息说明
1 2 3 4 5 6

功率（N1、N2、EPR、扭矩等），操作时

应快速移动油门。对于 2 级、3 级和 5 级

训练器，允许有±1 秒的容差。 

(2) 减速。 时间：±10% 地面或起飞  X X  X X 记录从最大起飞功率到功率减小到最大

起飞功率的 10%（90%的功率衰减）期间

的发动机功率（N1、N2、EPR、扭矩等），

操作时应快速移动油门。对于 2 级、3 级

和 5 级训练器，允许有±1 秒的容差。 

 

2. 操纵品质         

注意：对于需要对操纵装置进行静态或动态测试的训练器，如果运营人的鉴定测试指南或主鉴定测试指南表明使用专用夹具测试的结果和

采用替代方法的测试结果（例如同时生成的计算机曲线）具有令人满意的一致性，则在进行初始或升级鉴定时，不需要专用夹具。因此，

在初始或升级鉴定期间重复使用该替代方法可满足本测试的要求。 

a. 静态操纵检查         

(1)(a) 驾驶杆位

置与力以及操纵

面位置校准。 

启动力：±0.89daN（2 磅）

驾驶杆力：±2.22daN（5 磅）

或±10% 
升降舵：±2º 

地面      X 记录不间断地全行程操纵驾驶杆一直到

止动位的结果。 
（对于计算机控制的飞机，如果训练器上

安装了飞机上的驾驶舱操纵装置，不需要

测试位置与力的关系。） 

 

(1)(b) 驾驶杆位

置与力的关系。

启动力：±0.89daN（2 磅）

驾驶杆力：±2.22daN（5 磅）

或±10% 

地面  X X  X  记录不间断地全行程操纵驾驶杆一直到

止动位的结果。仅适用于定期鉴定。 
（对于计算机控制的飞机，如果训练器上

安装了飞机上的驾驶舱操纵装置，不需要

 



 

训练器客观测试标准 

测  试 容  差 飞行条件 
训练器等级 

测试细节 信息说明
1 2 3 4 5 6

测试位置与力的关系。） 

(2)(a) 驾驶盘位

置与力以及操纵

面位置校准。 

启动力：±0.89daN（2 磅）

驾驶盘力：±1.33daN（3 磅）

或±10% 
副翼：±2º 
扰流板：±3º 

地面      X 记录不间断地全行程操纵驾驶盘一直到

止动位的结果。 
（对于计算机控制的飞机，如果训练器上

安装了飞机上的驾驶舱操纵装置，不需要

测试位置与力的关系。） 

 

(2)(b) 驾驶盘位

置与力的关系。

启动力：±0.89daN（2 磅）

驾驶盘力：±1.33daN（3 磅）

或±10% 

地面 
 

 X X  X  记录不间断地全行程操纵驾驶盘一直到

止动位的结果。仅适用于定期鉴定。 
（对于计算机控制的飞机，如果训练器上

安装了飞机上的驾驶舱操纵装置，不需要

测试位置与力的关系。） 

 

(3)(a) 方向舵脚

蹬位置与力以及

操纵面位置校准。

启动力：±2.22daN（5 磅）

脚蹬力：±2.22daN（5 磅）

或±10% 
方向舵：±2º 

地面 
 

     X 记录不间断地全行程操纵脚蹬一直到止

动位的结果。 
 

(3)(b) 方向舵脚

蹬位置与力的关

系。 

启动力：±2.22daN（5 磅）

脚蹬力：±2.22daN（5 磅）

或±10% 

地面 
 

 X X  X  记录不间断地全行程操纵脚蹬一直到止

动位的结果。仅适用于定期鉴定。 
 

(4) 前轮转弯操

纵力。 
启动力：±0.89daN（2 磅）

前 轮 转 弯 操 纵 力 ：

±1.33daN（3 磅）或±10%

地面   X   X  
 

 

(5) 方向舵脚蹬 前轮偏转角：±2º 地面   X   X   



 

训练器客观测试标准 

测  试 容  差 飞行条件 
训练器等级 

测试细节 信息说明
1 2 3 4 5 6

转弯操纵的校准。

(6) 俯仰配平校

准（指示器与计算

值对照）。 

计算出的配平角：±0.5º 地面      X    

(7) 油门杆角度

（或横轴角）与选

择的发动机参数

（EPR、N1、扭

矩、进气压力等）

校准。 

油门杆角度或横轴角或等

效的角度：±5º 
或 EPR：±0.03 
或 N1：±3% 
或最大标定引气压力：±3%
或扭矩：±3% 

地面      X 要求对所有发动机都进行记录。训练器的

油门位置与飞机油门位置的差异不能超

过 5º（在任何方向上）。另外，在本测试

中任何一个训练器油门杆的位置都不能

与训练器其他油门杆的位置差异超过 5º。
若油门杆没有角度行程，可采用±2 厘米

（0.8 英寸）作为容差。对于螺旋桨飞机，

如果装有螺旋桨变矩杆，应当对其进行检

查。可以使用一系列的抽点打印测试结

果。 

 

(8) 刹车踏板位

置与踏板力的关

系。 

踏板位置：±2.2º 
踏板力：±2.22daN（±5 磅）

或±10% 

地面   X   X 要求有两个数据点（零位和最大偏转）。

计算机输出的结果可用于证明符合性。 
 

b. 纵向         

(1) 功率变化时

的驾驶杆力。 
驾驶杆力：±2.22daN（5 磅）

或±20% 
进近  X X  X X 可以是一系列抽点打印测试结果。可以使

用功率变化的动态特性。发动机功率应从

进近或平飞变化到最大连续推力或复飞

推力。应记录功率变化前 5 秒到结束变化

后 15 秒的时间范围。 

 



 

训练器客观测试标准 

测  试 容  差 飞行条件 
训练器等级 

测试细节 信息说明
1 2 3 4 5 6

（对于计算机控制的飞机，在正常和非正

常控制状态下测试）。 

(2) 襟翼、缝翼变

化时的驾驶杆力。

驾驶杆力：±2.22daN（5 磅）

或±20% 
起飞和进近  X X  X X 可以是一系列抽点打印测试结果。可以使

用襟翼变化的动态特性。应记录构型变化

前 5 秒到结束变化后 15 秒的时间范围。

（对于计算机控制的飞机，在正常和非正

常控制状态下测试）。 

 

(3) 起落架变化

时的驾驶杆力。

驾驶杆力：±2.22daN（5 磅）

或±20% 
起飞和进近  X X  X X 可以是一系列抽点打印测试结果。可以使

用起落架变化的动态特性。应记录构型变

化前 5 秒到结束变化后 15 秒的时间范围。

（对于计算机控制的飞机，在正常和非正

常控制状态下测试）。 

 

(4) 起落架和襟 /
缝翼操作时间。

时间：±3 秒或±10% 起飞和进近  X X  X X   

(5) 纵向配平。 安定面：±0.5º 
升降舵：±1º 
俯仰角：±1º 
净推力或等效参数：±5%

巡航、进近和

着陆 
 X X  X X 可以是一系列抽点打印测试结果。 

对于 2 级、3 级和 5 级训练器，可以使用

等效的驾驶杆和配平操纵装置，代替水平

安定面和升降舵。 
（对于计算机控制的飞机，在正常和非正

常控制状态下测试）。 

 

(6) 纵向机动稳

定性（杆力/加速

度）。 

驾驶杆力或等效的操纵面

位置：±2.22daN（5 磅）或
±10% 

巡航、进近和

着陆 
     X 可以是一系列抽点打印测试结果。巡航构

型下，要求在 45°坡度下测试；进近和着

陆构型下，要求在 30°坡度下测试。若驾

 



 

训练器客观测试标准 

测  试 容  差 飞行条件 
训练器等级 

测试细节 信息说明
1 2 3 4 5 6

或升降舵变化量：±1°或
±10% 

驶杆力误差仅因使用飞机真件引起，则该

项参数容差不适用。（对于计算机控制的

飞机，在正常和非正常控制状态下测试）。

(7) 纵向静稳定

性。 
驾驶杆力或等效的操纵面

位置：±2.22daN（5 磅）或
±10% 
或升降舵变化量：±1°或
±10% 

进近  X X  X X 可以是一系列抽点打印测试结果。 
对于 2 级、3 级和 5 级训练器应当展示其

具有正静稳定性，但不必满足本测试规定

的容差。若驾驶杆力误差仅因使用飞机真

件引起，则该项参数容差不适用。 
（对于计算机控制的飞机，在正常和非正

常控制状态下测试）。 

 

(8) 失速警告（失

速 警 告 设 备 作

动）。 

初始抖振,失速告警和失速

空速：±3 海里/小时 
坡度：±2º 

第二阶段爬

升和进近或

着陆 

 X X  X X 应在发动机处于慢车且机翼保持水平的

条件下进入失速。应记录整个失速过程和

初始恢复过程。 
（对于计算机控制的飞机，在正常和非正

常控制状态下测试）。 

 

(9)(a) 长周期动

态特性。 
周期：±10% 
 
达到 1/2振幅或 2倍振幅的

时间：±10% 
或阻尼比：±0.02 

巡航      X 本测试应包含 3 个完整的周期（在输入信

号结束后的 6 个超调）或足够用来确定达

到 1/2 振幅或 2 倍振幅时间的一定数量周

期，两者取要求最低者。 
（对于计算机控制的飞机，在正常和非正

常控制状态下测试）。 

 

(9)(b) 长周期动

态特性。 
在典型阻尼情况下的周

期：±10% 
巡航  X X  X  （对于计算机控制的飞机，在正常和非正

常控制状态下测试）。 
 



 

训练器客观测试标准 

测  试 容  差 飞行条件 
训练器等级 

测试细节 信息说明
1 2 3 4 5 6

(10) 短周期动态

特性。 
俯仰角：±1.5º 
或俯仰速率：±2º/秒 
 
法向加速度：±0.1g 

巡航      X （对于计算机控制的飞机，在正常和非正

常控制状态下测试）。 
 

c. 横航向         

(1) 滚转响应（速

率）。 
滚转速率：±10%或±2º/秒 巡航和进近

或着陆 
 X X  X X  

 
 

(2) 驾驶舱滚转

操纵阶跃输入的

滚转响应。 

滚转角：±10%或±2º 进近或着陆   X   X （对于计算机控制的飞机，在正常和非正

常控制状态下测试）。 
 

(3)(a) 螺旋稳定

性。 
坡度应有正确的变化趋

势。 
巡航  X   X  应在两个方向上均进行测试。可使用在同

一方向多次试飞数据的平均值。 
替代科目：演示保持一个坡度为 30°的稳

定转弯时所需要的横向控制。 
（对于计算机控制的飞机，在正常和非正

常控制状态下测试）。 

 

(3)(b) 螺 旋 稳 定

性。 
坡度应有正确的变化趋

势。 
坡度（在 20 秒范围内）：±3º
或±10% 

巡航   X   X  
（对于计算机控制的飞机，在正常和非正

常控制状态下测试）。 

 

(4)(a) 方向舵响

应。 
偏航速率（或小俯仰姿态

下的航向变化速率）：±2º/
进近或着陆      X 如果在荷兰滚测试中显示了方向舵的操

纵输入和响应，可不要求此测试。 
 



 

训练器客观测试标准 

测  试 容  差 飞行条件 
训练器等级 

测试细节 信息说明
1 2 3 4 5 6

秒或±10% （对于计算机控制的飞机，在正常和非正

常控制状态下测试）。 

(4)(b) 方向舵响

应。 
滚转速率：±2º/秒 
坡度：±3 

进近或着陆  X X  X  可以使给定的方向舵偏转所导致的滚转

响应。 
（对于计算机控制的飞机，在正常和非正

常控制状态下测试）。 

 

(5)(a) 荷兰滚（偏

航阻尼断开）。 
周期：±10% 
 
达到 1/2振幅或 2倍振幅的

时间：±10% 
或阻尼比：±0.02 

巡航和进近

或着陆 
     X 在增稳系统断开的情况下，记录至少 6 个

周期的测试结果。 
（对于计算机控制的飞机，在正常和非正

常控制状态下测试）。 

 

(5)(b)荷兰滚（偏

航阻尼断开）。 
周期：±10% 
有正确的趋势和周期数 

巡航和进近

或着陆 
  X    （对于计算机控制的飞机，在正常和非正

常控制状态下测试。） 
 

(6) 稳定侧滑。 对于给定的方向舵位置：

坡度：±2º 
侧滑角：±1º 
副翼：±10%或±2º 
扰流板或等效的驾驶盘位

置或力：±10%或±5º 

进近或着陆  X X  X X 可以是一系列抽点打印测试结果。 
对于螺旋桨飞机，应当在每个方向上都进

行测试。 

 

 



 

7．飞机飞行训练器主观测试  

7.1 概则 

7.1.1 主观测试为鉴定飞机飞行训练器（以下简称训练器）

提供了依据，用于评估训练器在典型应用期间的表现能力，确定

训练器能够满足相应的训练、考试和检查的要求，能够成功地 

模拟每一个要求的机动飞行、程序或科目，以及验证训练器操纵

装置、仪表和各系统能够正确运转。 

7.1.2 本通告第7.2条操作科目表中规定了驾驶员需要执行

的科目，包括机动飞行和程序（称为飞行科目），并按飞行阶段

进行了划分。这些由民航局鉴定人员实施的科目包括对视景系统

和特殊效果的操作性检查。还有一些涉及先进飞机技术和训练大

纲创新的某些特性的飞行科目。例如“大迎角机动飞行”就为采用

飞行包线保护功能的飞机进行“接近至失速”测试科目提供了必

要的替代方法。 

7.1.3 本通告第7.2条操作科目表中规定了训练器的所有功

能和操作，包括模拟的各种环境条件、模拟的飞机系统操作（正

常、非正常和紧急情况）、视景系统显示以及满足飞行机组训练、

检查或飞行经历要求所需要的特殊效果。 

7.1.4 应当在正常和适用的备用工作方式下，对所有模拟的

飞机系统功能进行评估。在对某一阶段的飞行科目进行评估时，

应当对与该飞行阶段相关的正常、非正常和应急操作进行评估。

在“任何飞行阶段”中分别列出了需要评估的各系统，以确保对相

应的系统进行检查。如果安装了导航系统（包括惯性导航系统、

全球定位系统或其他远距导航系统）和相关的电子显示系统，也



 

应当对其进行评估。民航局鉴定人员将在给训练大纲审批部门的

报告中指明系统操作的效果和系统的任何限制。 

7.1.5  应训练大纲审批部门的要求，民航局鉴定人员在进行

主观鉴定时，可以针对运营人训练大纲的特点对训练器进行评

估。这样的评估可以包含面向航线飞行训练科目的部分内容，或

运营人训练大纲中特别重要的项目。除非与鉴定等级的要求有直

接关系，否则这些评估的结果不会影响训练器的鉴定结果。 

7.2 操作科目表 

民航局鉴定人员将使用运营人经批准的手册和检查单，按照

下列适用于所模拟飞机和训练器等级的操作科目鉴定训练器。 

a. 飞行前准备： 

（1）飞行前。应对所有飞行机组成员和教员位置上安装的

全部电门、指示器、系统和设备完成功能检查，并确定该驾驶舱

的设计和功能与所模拟的飞机完全一致。 

b. 地面操作（起飞前）： 

（1）发动机起动： 

  （a）正常起动； 

  （b）备用起动； 

  （c）非正常起动及关车（热起动、悬挂起动等）。 

（2）推飞机或依靠动力后退（如适用，靠动力后退需要视

景系统）。 

（3）滑行： 

  （a）推力响应； 

  （b）油门杆摩擦力； 



 

  （c）地面操纵； 

  （d）前轮拖胎； 

  （e）刹车操作（正常及备用或紧急方式）； 

  （f）地面危险情况； 

  （g）地面引导系统； 

  （h）其他。 

c. 起飞： 

（1）正常起飞： 

  （a）推力系统检查（例如发动机参数关系，螺旋桨和混

合比控制）； 

  （b）飞机加速特性； 

  （c）前轮转弯和方向舵操纵； 

  （d）侧风（最大演示的）； 

  （e）特殊性能； 

  （f）最低能见度起飞； 

  （g）起落架、襟翼、前缘装置操作； 

  （h）其他。 

（2）非正常或紧急情况： 

  （a）中断起飞，由于刹车温度上升，刹车效应减弱（如

适用）； 

  （b）中断起飞，特殊性能； 

  （c）飞行操纵系统故障模式。 

  （d）其他。 

d. 飞行中操作： 



 

（1）爬升： 

  （a）正常爬升； 

  （b）其他。 

（2）巡航： 

  （a）性能特性（速度和功率的关系）； 

  （b）正常转弯和减速板（扰流板）放出与收上转弯； 

  （c）高高度操纵； 

  （d）高空速操纵，超速警告； 

  （e）马赫数对操纵和配平的影响； 

  （f）正常和大坡度转弯； 

  （g）性能转弯； 

  （h）在下列构型下接近至失速： 

    （i）巡航； 

    （ii）起飞或进近； 

    （iii）着陆。 

  （i）在下列构型下大迎角机动： 

    （i）巡航； 

    （ii）起飞或进近； 

    （iii）着陆。 

  （j）发动机空中停车（如适用，仅要求程序）；  

  （k）空中重新起动发动机（如适用，仅要求程序）；  

  （l）一台或多台发动机失效的机动飞行（如适用，仅要

求程序）；  

  （m）低速飞行；  



 

  （n）特殊飞行特性；  

  （o）人工恢复飞行操纵（全部飞行操纵动力丧失）；  

  （p）其他飞行操纵系统失效模式；  

  （q）等待；  

  （r）空中危险情况（如适用，要求有视景系统）；  

  （s）结冰条件下飞行；  

  （t）空中交通警戒和防止空中相撞；  

  （u）机身结冰效应；  

  （v）其他。 

（3）下降： 

（a）正常； 

（b）最大下降率（光洁，减速板伸出等）下降和改出； 

（c）飞行操纵系统失效模式（即人工恢复飞行操纵、分

离操纵等）； 

（d）大下沉率和改出； 

（e）其他。 

e. 进近： 

（1）仪表进近： 

  （a）非精密进近： 

    （i）无向信标（NDB）；  

    （ii）甚高频全向信标（VOR）、区域导航（RNAV）、

塔康导航系统（TACAN）；  

    （iii）测距仪/弧线（DME/ARC）；  

    （iv）仪表着陆系统航向道/背航道（LOC/BC）；  



 

    （v）航向信标定向设备（LDA）、仪表着陆系统航向

道（LOC）、简易定向设备（SDF）；  

    （vi）机场监视雷达（ASR）；  

    （vii）全球定位系统（GPS）；  

    （viii）中断进近。 

  （b）精密进近： 

    （i）仪表着陆系统（ILS） 

      （A）公布的I类进近： 

        （I）人工操纵，接通和关断飞行指引仪，进近到

低于公布的决断高度或高 100 英尺以下；  

        （II）在有最大演示侧风情况下。 

      （B）公布的II类进近：接通或断开自动驾驶仪、自

动油门和自动着陆系统（如适用）； 

      （C）公布的III类进近： 

        （I）在最小/备用电源情况下；  

        （II）在发电机/交流发电机失效（瞬时）情况下；  

        （III）在有 10 海里/小时顺风情况下；  

        （IV）在有 10 海里/小时侧风情况下。 

      （D）中断进近： 

    （ii）精密进近雷达（PAR）： 

      （A）正常； 

      （B）带侧风； 

      （C）中断进近。 

    （iii）数字式全球定位系统（DGPS）： 



 

      （A）正常； 

      （B）带侧风； 

      （C）中断进近。 

    （iv）微波着陆系统（MLS）： 

      （A）正常； 

      （B）带侧风； 

      （C）中断进近。 

    （v）大角度下滑道： 

      （A）正常； 

      （B）带侧风； 

      （C）中断进近。 

（2）目视进近机动： 

  （a）非正常襟翼/缝翼； 

  （b）无下滑道指引或目视进近下滑道指示器。 

（3）非正常或紧急情况： 

    （a）备用（或最小）电源或液压源；  

    （b）纵向配平故障；  

    （c）水平安定面卡阻或无法配平；  

    （d）横向、航向配平故障；  

    （e）飞行操纵系统最严重的失效情况（极不可能的计

算机控制飞机的最严重降级）；  

    （f）训练大纲规定的操纵系统的其他失效模式；  

    （g）着陆和指定线外等待；  

    （h）其他。 



 

f. 中断进近： 

（1）人工； 

（2）自动（若适用）； 

g.  任何飞行阶段：  

（1）空调；  

（2）防冰、除冰系统；  

（3）辅助动力装置；  

（4）通信设备；  

（5）电气系统；  

（6）火警探测和灭火；  

（7）襟翼、缝翼；  

（8）飞行操纵系统（包括扰流板和减速板）；  

（9）燃油和滑油系统；  

（10）液压系统；  

（11）起落架；  

（12）氧气系统；  

（13）气源系统；  

（14）动力装置；  

（15）增压系统；  

（16）飞行管理及飞行引导系统；  

（17）自动着陆辅助设备；  

（18）自动驾驶仪；  

（19）动力管理和自动油门；  

（20）飞行数据显示器；  



 

（21）飞行管理计算机；  

（22）飞行指引或系统显示器；  

（23）飞行仪表；  

（24）平显飞行引导系统；  

（25）导航系统；  

（26）气象雷达系统；  

（27）失速警告和保护系统；  

（28）操纵性和稳定性增强系统；  

（29）空中交通警戒与防撞系统（ACARS）；  

（30）其他。  

h.  发动机关车及停机：  

（1）系统操作；  

（2）停留刹车操作； 

7.3 训练器系统列表 

a. 教员控制台： 

（1）电源开关； 

（2）飞机状态： 

  （a）全重、重心、燃油装载和分配等； 

  （b）飞机各系统状态； 

  （c）地面勤务功能（例如外部电源连接、拖飞机等）； 

  （d）其他。 

（3）机场： 

  （a）代码和选择；  

  （b）跑道选择；  



 

   （c）预设位置（例如停机坪、五边定位点上空）；  

   （d）其他。 

（4）环境控制： 

  （a）温度；  

  （b）风向和风速；  

  （c）气象条件（例如雨、冰等）；  

  （d）其他。 

（5）飞机系统故障设置： 

  （a）插入、删除； 

  （b）故障清除； 

  （c）其他。 

（6）冻结和重新定位： 

  （a）冻结和解冻（全部）故障； 

  （b）位置冻结和解冻； 

  （c）重新定位（定位、冻结和解冻）； 

  （d）二分之一或两倍地速控制； 

  （e）其他。 

（7）教员台遥控； 

（8）其他。 

b.  声音控制  

接通和断开，音量调节。  

c.  操纵载荷系统（如适用）  

接通、断开和紧急停止。  

d.  观察员座位：  



 

（a）位置；  

（b）调节。 

8.  2 级、3 级和 5 级训练器的替代数据 

8.1 本条（包括下列表格）仅与 2 级、3 级和 5 级训练器

有关。这些等级的训练器是用来模拟一组具有相似性能（正常的

空速/高度飞行包线）飞机的，这些飞机具有相似的操纵特性， 

并具有同样数量和型号的动力装置。 

8.2 下列表格反映了一定组类飞机的典型性能范围，可以在

不要求获得试飞数据或通过其他方式收集验证数据的情况下使

用。然而，如果训练器的某些性能数据没有在下列特定表格项 

目所规定的范围内，但与运营人已经获得的、经民航局认可的飞

机试飞数据相比较时，在客观测试表格规定的容差范围内，则这

些试飞数据可以用作特定表格项目要求。需要说明的是，3级训

练器的规定测试内容比 2 级和 5 级要多。因此，由于下列表格

中包含所有三个级别训练器的信息，其中有些数据可能不适用于 

2 级或 5 级训练器。 

8.3 下列内容适用于希望使用替代方法的运营人： 

8.3.1 运营人将提交完整的鉴定测试指南，并包括下列内

容：  

（i）如果使用替代数据，应具有演示相应训练器性能在允

许性能范围之内的记录；  

（ii）相应于所申请鉴定等级的客观测试的测试结果。  

8.3.2 鉴定测试指南的测试结果应当包含在客观测试表格中

规定了容差的全部参数，以及与实施测试的条件有关的所有信



 

息，例如全重、重心、空速、推力设定、高度（爬升、下降或平 

飞）、温度、构型和会对实施测试产生影响的其他参数。  

8.3.3 经民航局评估并认可的这些测试结果将作为供初始鉴

定和所有后续的定期鉴定使用的验证数据。在后续的这些鉴定中

将使用客观测试表格中规定的容差。  

8.3.4 应当对该设备进行主观测试，以确定该设备的表现和

操纵与相应组类飞机中的飞机相似。 

 

 

 

 

 

 

 

 

 

 

 

 

 

 

 

 

 

 

 



 

小型单发（活塞式）飞机 2、3 和 5 级训练器替代数据 

适用的测试和编号 批准的性能范围 

1. 性能  

a. 起飞  

(1) 地面加速时间，从松刹车至达到离地速度。 20-30 秒。 

b. 爬升  

(1) 正常爬升，在额定全重和最佳爬升率速度条件下。 爬升率=2.5-6 米/秒（500-1200 英尺/分钟）。 

c. 地面减速  

(1) 减速时间，从 60 海里/小时减速至全停，在额定全重和干跑

道上使用刹车的条件下。 
5-15 秒。 

d. 发动机  

(1) 加速，从慢车到起飞功率。 2-4 秒。 

(2) 减速，从起飞功率到慢车。 2-4 秒。 

2. 操纵品质  

a. 静态操纵检查  

(1)(b) 驾驶杆位置与力的关系。 驾驶杆位置与力的关系图应当在本附件图 3 所示的阴影区

内（小型单发飞机）。 

(2)(b) 驾驶盘位置与力的关系。 驾驶盘位置与力的关系图应当在本附件图 3a 所示的阴影区

内（小型单发飞机）。 

(3)(b) 方向舵脚蹬位置与力的关系。 方向舵脚蹬位置与力的关系图应当在本附件图 3b 所示的阴

影区内（小型单发飞机）。 

(4) 前轮转弯操纵力。 方向舵脚蹬位置与力的关系图应当在本附件图 3b 所示的阴

影区内（小型单发飞机）。 

(5) 方向舵脚蹬转弯操纵的校准，在整个脚蹬行程范围内。 10-30º 的前轮偏转角，在中立位置的两侧。 

(8) 刹车踏板位置与踏板力的关系，达到最大踏板偏转量。 13.3-44.5daN（30-100 磅）踏板力。 

b. 纵向  

(1) 功率变化时的驾驶杆力。 
(a) 使用必需功率，经配平后以正常巡航速度 80%的空速进行

平直飞行。将功率减小到空中慢车状态，不改变配平或构型。

稳定之后记录保持原始空速所需的驾驶杆力； 
或者 
(b) 使用必需功率，经配平后以正常巡航速度 80%的空速进行

平直飞行。将功率增大到最大功率状态，不改变配平或构型。

稳定之后记录保持原始空速所需的驾驶杆力。 

 
（a）2.22-6.67daN（5-15 磅）驾驶杆力（拉）。 
 
 
 
（b）2.22-6.67daN（5-15 磅）驾驶杆力（推）。 

(2) 襟翼/缝翼变化时的驾驶杆力。 
(a) 襟翼完全收上，经配平后以襟翼放出空速范围内的一恒定

空速进行平直飞行。不调整配平或功率，将襟翼放出到其全行

程的 50%。稳定之后记录保持原始空速所需的驾驶杆力； 
或者 
(b) 襟翼放出到其全行程的 50%，经配平后以襟翼放出空速范

围内的一恒定空速进行平直飞行。不调整配平或功率，将襟翼

完全收上。稳定之后记录保持原始空速所需的驾驶杆力。 

 
（a）2.22-6.67daN（5-15 磅）驾驶杆力（拉）。 
 
 
 
（b）2.22-6.67daN（5-15 磅）驾驶杆力（推）。 

(3) 起落架变化时的驾驶杆力。 
(a) 起落架在收上位，经配平后以起落架放出空速范围内的一

恒定空速进行平直飞行。不调整配平或功率，放出起落架。稳

 
（a）0.89-5.34daN（2-12 磅）驾驶杆力（拉）。 
 



 

 

 

 

定之后记录保持原始空速所需的驾驶杆力； 
或者 
(b) 起落架在放下位，经配平后以起落架收上空速范围内的一

恒定空速进行平直飞行。不调整配平或功率，收上起落架。稳

定之后记录保持原始空速的所需的驾驶杆力。 

 
（b）0.89-5.34daN（2-12 磅）驾驶杆力（推）。 
 

(4) 起落架和襟翼操作时间。 
(a) 起落架放出； 
(b) 起落架收上； 
(c) 襟翼放出，零到 50%行程； 
(d) 襟翼收上，50%行程到零。 

 
(a) 2-12 秒； 
(b) 2-12 秒； 
(c) 3-13 秒； 
(d) 3-13 秒。 

(5) 纵向配平。 应当有能力分别在巡航、进近和着陆构型状态下将纵向驾驶

杆力配平为“零”。 

(7) 纵向静稳定性。 应当展示正的静稳定性。 

(8) 失速警告（失速警告设备的作动），在额定全重、保持机翼

水平的情况下，并且减速率大约为每秒 1 海里/小时。 
(a) 着陆构型； 
(b) 光洁构型。 

 
 
(a) 40-60 海里/小时，坡度在±5º 范围内。 
(b) 1.1 至 1.2 倍的着陆构型速度。 

(9)(b) 长周期动态特性。 应当有周期为 30-60 秒的长周期运动。 
在不足 2 个周期时可以不达到½或 2 倍振幅。 

c. 横航向  

(1) 滚转响应。滚转速率应当通过至少 30º 的滚转来测量，副翼

操纵应当偏转到最大行程的 50%。 
应当有每秒 6-40º 的滚转速率。 

(2) 驾驶舱滚转操纵阶跃输入的滚转响应。在额定全重下，经配

平后以进近空速进行平直飞行。滚转到 30º 坡度转弯并稳定。准

备好时，向转弯相反方向输入全行程 50%的副翼操纵。当达到

零度坡度角时，快速使副翼操纵装置回中立位并松开。记录从

与转弯方向相反的操纵输入开始之前至少 2 秒直到操纵装置回

中立位之后至少 20 秒的响应。 

滚转速率应当在松开操纵装置的 1-3 秒内，减小到刚刚达到

的最大滚转速率的 10%以内。 

(3)(a)和(b) 螺旋稳定性。在巡航构型和正常巡航速度下，建立

20-30º 坡度。稳定后使副翼操纵装置回中立位并松开。应当完

成两个方向的转弯。 

20 秒之后，坡度角与初始坡度角的差异不超过±5º。 

(4)(b) 方向舵响应。使用 50%的最大方向舵偏转量。适用于进

近或着陆构型。 
偏航速率为 6-12º/秒。 

(5)(b) 荷兰滚（偏航阻尼断开）。适用于巡航和进近构型。 周期为 2-5 秒，½-2 个周期。 

(6) 稳定侧滑。使用 50%的最大方向舵偏转量。适用于进近和着

陆构型。 
坡度为 2-10º，侧滑角为 4-10º，副翼为 2-10º。 

3. 驾驶舱仪表的响应  

仪表系统对驾驶员快速有力输入的响应。在每个轴上都需要测

试（俯仰、滚转和偏航）。 
小于或等于 300 毫秒。 



 

 

 
图 3  小型单发（活塞式）飞机驾驶杆位置与力的关系 

 

 
图 3a  小型单发（活塞式）飞机驾驶盘位置与力的关系 



 

 

 
 
 

图 3b  小型单发（活塞式）飞机方向舵脚蹬位置与力的关系 

 

 

 

 

 

 

 

 

 

 

 

 

 



 

小型多发（活塞式）飞机 2、3 和 5 级训练器替代数据 

适用的测试和编号 批准的性能范围 

1. 性能  

a. 起飞  

(1) 地面加速时间，从松刹车至达到离地速度。 20-30 秒。 

b. 爬升  

(1) 正常爬升，在额定全重和最佳爬升率速度条件

下。 
爬升速度=95-115 海里/小时。 
爬升率=2.5-7.5 米/秒（500-1500 英尺/分钟）。 

c. 地面减速  

(1) 减速时间，从 80 海里/小时减速至全停，在额

定全重和干跑道上使用刹车的条件下。 
10-20 秒。 

d. 发动机  

(1) 加速，从慢车到起飞功率。 2-5 秒。 

(2) 减速，从起飞功率到慢车。 2-5 秒。 

2. 操纵品质  

a. 静态操纵检查  

(1)(b) 驾驶杆位置与力的关系。 驾驶杆位置与力的关系图应当在本附件图 4 所示的阴影区内（小型多发飞

机）。 

(2)(b) 驾驶盘位置与力的关系。 驾驶盘位置与力的关系图应当在本附件图 5 所示的阴影区内（小型多发飞

机）。 

(3)(b) 方向舵脚蹬位置与力的关系。 方向舵脚蹬位置与力的关系图应当在本附件图 6 所示的阴影区内（小型多

发飞机）。 

(4) 前轮转弯操纵力。 方向舵脚蹬位置与力的关系图应当在本附件图 6 所示的阴影区内（小型多

发飞机）。 

(5) 方向舵脚蹬转弯操纵的校准，在整个脚蹬行程

范围内。 
10-30º 的前轮偏转角，在中立位置的两侧。 

(8) 刹车踏板位置与踏板力的关系，达到最大踏板

偏转量。 
22.24-66.72daN（50-150 磅）踏板力。 

b. 纵向  

(1) 功率变化时的驾驶杆力。 
(a) 使用必需功率，经配平后以正常巡航速度

80%的空速进行平直飞行。将功率减小到空中慢

车状态，不改变配平或构型。稳定之后记录保持

原始空速所需的驾驶杆力； 
或者 
(b) 使用必需功率，经配平后以正常巡航速度

80%的空速进行平直飞行。将功率增大到最大功

率状态，不改变配平或构型。稳定之后记录保持

原始空速所需的驾驶杆力。 

 
（a）2.22-6.67daN（5-15 磅）驾驶杆力（拉）。 
 
 
 
（b）2.22-6.67daN（5-15 磅）驾驶杆力（推）。 

(2) 襟翼/缝翼变化时的驾驶杆力。  



 

小型多发（活塞式）飞机 2、3 和 5 级训练器替代数据 

适用的测试和编号 批准的性能范围 

(a) 襟翼完全收上，经配平后以襟翼放出空速范

围内的一恒定空速进行平直飞行。不调整配平或

功率，将襟翼放出到其全行程的 50%。稳定之后

记录保持原始空速所需的驾驶杆力； 
或者 
(b) 襟翼放出到其全行程的 50%，经配平后以襟

翼放出空速范围内的一恒定空速进行平直飞行。

不调整配平或功率，将襟翼完全收上。稳定之后

记录保持原始空速所需的驾驶杆力。 

（a）2.22-6.67daN（5-15 磅）驾驶杆力（拉）。 
 
 
 
（b）2.22-6.67daN（5-15 磅）驾驶杆力（推）。 

(3) 起落架变化时的驾驶杆力。 
(a) 起落架在收上位，经配平后以起落架放出空

速范围内的一恒定空速进行平直飞行。不调整配

平或功率，放出起落架。稳定之后记录保持原始

空速的所需的驾驶杆力； 
或者 
(b) 起落架在放下位，经配平后以起落架收上空

速范围内的一恒定空速进行平直飞行。不调整配

平或功率，收上起落架。稳定之后记录保持原始

空速的所需的驾驶杆力。 

 
（a）0.89-5.34daN（2-12 磅）驾驶杆力（拉）。 
 
 
（b）0.89-5.34daN（2-12 磅）驾驶杆力（推）。 
 

(4) 起落架和襟翼操作时间。 
(a) 起落架放出； 
(b) 起落架收上； 
(c) 襟翼放出，零到 50%行程； 
(d) 襟翼收上，50%行程到零。 

 
(a) 2-12 秒； 
(b) 2-12 秒； 
(c) 3-13 秒； 
(d) 3-13 秒。 

(5) 纵向配平。 应当有能力分别在巡航、进近和着陆构型状态下将纵向驾驶杆力配平为

“零”。 

(7) 纵向静稳定性。 应当展示正的静稳定性。 

(8) 失速警告（失速警告设备的作动）。在额定全

重、保持机翼水平的情况下，并且减速率大约为

每秒 1 海里/小时。 
(a) 着陆构型； 
(b) 光洁构型。 

 
 

(a) 60-90 海里/小时，坡度在±5º 范围内。 
(b) 1.1 至 1.2 倍的着陆构型速度。 

(9)(b)长周期动态特性。 应当有周期为 30-60 秒的长周期运动。 
在不足 2 个周期时可以不达到½或 2 倍振幅。 

c. 横航向  

(1) 滚转响应。滚转速率应当通过至少 30º 的滚转

来测量，副翼操纵应当偏转到最大行程的 50%。 
应当有每秒 6-40º 的滚转速率。 

(2) 驾驶舱滚转操纵阶跃输入的滚转响应。在额定

全重下，经配平后以进近空速进行平直飞行。滚

转到 30º 坡度转弯并稳定。准备好时，向转弯相

反方向输入全行程 50%的副翼操纵。当达到零度

坡度角时，快速使副翼操纵装置回中立位并松开。

记录从与转弯方向相反的操纵输入开始之前至少

滚转速率应当在松开操纵装置的 1-3 秒内，减小到刚刚达到的最大滚转速率

的 10%以内。 



 

小型多发（活塞式）飞机 2、3 和 5 级训练器替代数据 

适用的测试和编号 批准的性能范围 

2 秒直到操纵装置回中立位之后至少 20 秒的响

应。 

(3)(a)和(b) 螺旋稳定性。在巡航构型和正常巡航

速度下，建立 20-30º 坡度。稳定后使副翼操纵装

置回中立位并松开。应当完成两个方向的转弯。 

20 秒之后，坡度角与初始坡度角的差异不超过±5º。 

(4)(b) 方向舵响应。使用 50%的最大方向舵偏转

量。适用于进近或着陆构型。 
偏航速率为 6-12º/秒。 

(5)(b)荷兰滚（偏航阻尼断开）。适用于巡航和进

近构型。 
周期为 2-5 秒，½-2 个周期。 

(6) 稳定侧滑。使用 50%的最大方向舵偏转量。适

用于进近和着陆构型。 
坡度为 2-10º，侧滑角为 4-10º，副翼为 2-10º。 

3. 驾驶舱仪表的响应  

仪表系统对驾驶员快速有力输入的响应。在每个

轴上都需要测试（俯仰、滚转和偏航）。 
小于或等于 300 毫秒。 

 

 
图 4  小型多发（活塞式）飞机驾驶杆位置与力的关系 

 



 

 
图 5  小型多发（活塞式）飞机驾驶盘位置与力的关系 



 

 

 
 

图 6 小型多发（活塞式）飞机方向舵脚蹬位置与力的关系 

 

 

 

 

 

 

 

 

 

 

 

 

 

 



 

单发（涡轮螺旋桨）飞机 2、3 和 5 级训练器替代数据 

适用的测试和编号 批准的性能范围 

1. 性能  

a. 起飞  

(1) 地面加速时间，从松刹车至达到离地速度。 20-30 秒。 

b. 爬升  

(1) 正常爬升，在额定全重和最佳爬升率速度条件下。爬升速度=95-115 海里/小时。 
爬升率＝4-9 米/秒（800-1800 英尺/分钟）。 

c. 地面减速  

(1) 减速时间，从 80 海里/小时减速至全停，在额定全

重和干跑道上使用刹车的条件下。 
20-35 秒。 

d. 发动机  

(1) 加速，从慢车到起飞功率。 4-8 秒。 

(2) 减速，从起飞功率到慢车。 3-7 秒。 

2. 操纵品质  

a. 静态操纵检查  

(1)(b) 驾驶杆位置与力的关系。 驾驶杆位置与力的关系图应当在本附件图 7 所示的阴影区内（单发涡

轮螺旋桨飞机）。 

(2)(b) 驾驶盘位置与力的关系。 驾驶盘位置与力的关系图应当在本附件图 8 所示的阴影区内（单发涡

轮螺旋桨飞机）。 

(3)(b) 方向舵脚蹬位置与力的关系。 方向舵脚蹬位置与力的关系图应当在本附件图 9 所示的阴影区内（单

发涡轮螺旋桨飞机）。 

(4) 前轮转弯操纵力。 方向舵脚蹬位置与力的关系图应当在本附件图 9 所示的阴影区内（单

发涡轮螺旋桨飞机）。 

(5) 方向舵脚蹬转弯操纵的校准，在整个脚蹬行程范

围内。 
10-30º 的前轮偏转角，在中立位置的两侧。 

(8) 刹车踏板位置与踏板力的关系，达到最大踏板偏

转量。 
22.24-44.48daN（50-100 磅）踏板力。 

b. 纵向  

(1) 功率变化时的驾驶杆力。 
(a) 使用必需功率，经配平后以正常巡航速度 80%

的空速进行平直飞行。将功率减小到空中慢车状态，

不改变配平或构型。稳定之后记录保持原始空速所需

的驾驶杆力； 
或者 
(b) 使用必需功率，经配平后以正常巡航速度 80%

的空速进行平直飞行。将功率增大到最大功率状态，

不改变配平或构型。稳定之后记录保持原始空速所需

的驾驶杆力。 

 
（a）从 3.56daN（8 磅）推驾驶杆的力到 3.56daN（8 磅）拉驾驶杆的

力。 
 
 
（b）5.34-9.79daN（12-22 磅）驾驶杆力（推）。 

(2) 襟翼/缝翼变化时的驾驶杆力。  



 

单发（涡轮螺旋桨）飞机 2、3 和 5 级训练器替代数据 

适用的测试和编号 批准的性能范围 

(a) 襟翼完全收上，经配平后以襟翼放出空速范围

内的一恒定空速进行平直飞行。不调整配平或功率，

将襟翼放出到其全行程的 50%。稳定之后记录保持原

始空速所需的驾驶杆力； 
或者 
(b) 襟翼放出到其全行程的 50%，经配平后以襟翼

放出空速范围内的一恒定空速进行平直飞行。不调整

配平或功率，将襟翼完全收上。稳定之后记录保持原

始空速所需的驾驶杆力。 

（a）2.22-6.67daN（5-15 磅）驾驶杆力（拉）。 
 
 
 
（b）2.22-6.67daN（5-15 磅）驾驶杆力（推）。 

(3) 起落架变化时的驾驶杆力。 
(a) 起落架在收上位，经配平后以起落架放出空速

范围内的一恒定空速进行平直飞行。不调整配平或功

率，放出起落架。稳定之后记录保持原始空速的所需

的驾驶杆力； 
或者 
(b) 起落架在放下位，经配平后以起落架收上空速

范围内的一恒定空速进行平直飞行。不调整配平或功

率，收上起落架。稳定之后记录保持原始空速的所需

的驾驶杆力。 

 
（a）0.89-5.34daN（2-12 磅）驾驶杆力（拉）。 
 
 
（b）0.89-5.34daN（2-12 磅）驾驶杆力（推）。 
 

(4) 起落架和襟翼操作时间。 
(a) 起落架放出； 
(b) 起落架收上； 
(c) 襟翼放出，零到 50%行程； 
(d) 襟翼收上，50%行程到零。 

 
(a) 2-12 秒； 
(b) 2-12 秒； 
(c) 3-13 秒； 
(d) 3-13 秒。 

(5) 纵向配平。 应当有能力分别在巡航、进近和着陆构型状态下将纵向驾驶杆力配平

为“零”。 

(7) 纵向静稳定性。 应当展示正的静稳定性。 

(8) 失速警告（失速警告设备的作动）。在额定全重、

保持机翼水平的情况下，并且减速率大约为每秒 1 海

里/小时。 
(a) 着陆构型； 
(b) 光洁构型。 

 
 

(a) 60-90 海里/小时，坡度在±5º 范围内。 
(b) 1.1 至 1.2 倍的着陆构型速度。 

(9)(b) 长周期动态特性。 应当有周期为 30-60 秒的长周期运动。 
在不足 2 个周期时可以不达到½或 2 倍振幅。 

c. 横航向  

(1) 滚转响应。滚转速率应当通过至少 30º 的滚转来测

量，副翼操纵应当偏转到最大行程的 50%。 
应当有每秒 6-40º 的滚转速率。 

(2) 驾驶舱滚转操纵阶跃输入的滚转响应。在额定全

重下，经配平后以进近空速进行平直飞行。滚转到 30º
坡度转弯并稳定。准备好时，向转弯相反方向输入全

行程 50%的副翼操纵。当达到零度坡度角时，快速使

副翼操纵装置回中立位并松开。记录从与转弯方向相

反的操纵输入开始之前至少 2 秒直到操纵装置回中立

滚转速率应当在松开操纵装置的 1-3 秒内，减小到刚刚达到的最大滚

转速率的 10%以内。 



 

单发（涡轮螺旋桨）飞机 2、3 和 5 级训练器替代数据 

适用的测试和编号 批准的性能范围 

位之后至少 20 秒的响应。 

(3)(a)和(b) 螺旋稳定性。在巡航构型和正常巡航速度

下，建立 20-30º 坡度。稳定后使副翼操纵装置回中立

位并松开。应当完成两个方向的转弯。 

20 秒之后，坡度角与初始坡度角的差异不超过±5º。 

(4)(b) 方向舵响应。使用 50%的最大方向舵偏转量。

适用于进近或着陆构型。 
偏航速率为 6-12º/秒。 

(5)(b) 荷兰滚（偏航阻尼断开）。适用于巡航和进近构

型。 
周期为 2-5 秒，½-3 个周期。 

(6) 稳定侧滑。使用 50%的最大方向舵偏转量。适用

于进近和着陆构型。 
坡度为 2-10º，侧滑角为 4-10º，副翼为 2-10º。 

3. 驾驶舱仪表的响应  

仪表系统对驾驶员快速有力输入的响应。在每个轴上

都需要测试（俯仰、滚转和偏航）。 
小于或等于 300 毫秒。 

 

 
图 7  单发涡轮螺旋桨飞机驾驶杆位置与力的关系 



 

 
图 8  单发涡轮螺旋桨飞机驾驶盘位置与力的关系 

 
 

图 9  单发涡轮螺旋桨飞机方向舵脚蹬位置与力的关系 
 



 

多发（涡轮螺旋桨）飞机（ 8,620 千克）2、3 和 5 级训练器替代数据 

适用的测试和编号 批准的性能范围 

1. 性能  

a. 起飞  

(1) 地面加速时间，从松刹车至达到离地速度。 20-30 秒。 

b. 爬升  

(1) 正常爬升，在额定全重和最佳爬升率速度条件下。 爬升速度=120-140 海里/小时。 
爬升率=5-15 米/秒（1000-3000 英尺/分钟）。 

c. 地面减速  

(1) 减速时间，从 90 海里/小时减速至全停，在额定全

重和干跑道上使用刹车的条件下。 
20-35 秒。 

d. 发动机  

(1) 加速，从慢车到起飞功率。 2-6 秒。 

(2) 减速，从起飞功率到慢车。 1-5 秒。 

2. 操纵品质  

a. 静态操纵检查  

(1)(b) 驾驶杆位置与力的关系。 驾驶杆位置与力的关系图应当在本附件图 10 所示的阴影区内（多发

涡轮螺旋桨飞机）。 

(2)(b) 驾驶盘位置与力的关系。 驾驶盘位置与力的关系图应当在本附件图 11 所示的阴影区内（多发

涡轮螺旋桨飞机）。 

(3)(b) 方向舵脚蹬位置与力的关系。 方向舵脚蹬位置与力的关系图应当在本附件图 12 所示的阴影区内

（多发涡轮螺旋桨飞机）。 

(4) 前轮转弯操纵力。 方向舵脚蹬位置与力的关系图应当在本附件图 12 所示的阴影区内

（多发涡轮螺旋桨飞机）。 

(5) 方向舵脚蹬转弯操纵的校准，在整个脚蹬行程范围

内。 
10-30º 的前轮偏转角，在中立位置的两侧。 

(8) 刹车踏板位置与踏板力的关系，达到最大踏板偏转

量。 
22.24-66.72daN（50-150 磅）踏板力。 

b. 纵向  

(1) 功率变化时的驾驶杆力。 
(a) 使用必需功率，经配平后以正常巡航速度 80%的

空速进行平直飞行。将功率减小到空中慢车状态，不改

变配平或构型。稳定之后记录保持原始空速所需的驾驶

杆力； 
或者 
(b) 使用必需功率，经配平后以正常巡航速度 80%的

空速进行平直飞行。将功率增大到最大功率状态，不改

变配平或构型。稳定之后记录保持原始空速所需的驾驶

杆力。 

 
（a）从 3.56daN（8 磅）推驾驶杆的力到 3.56daN（8 磅）拉驾驶杆

的力。 
 
 
（b）5.34-9.79daN（12-22 磅）驾驶杆力（推）。 

(2) 襟翼/缝翼变化时的驾驶杆力。  



 

多发（涡轮螺旋桨）飞机（ 8,620 千克）2、3 和 5 级训练器替代数据 

适用的测试和编号 批准的性能范围 

(a) 襟翼完全收上，经配平后以襟翼放出空速范围内

的一恒定空速进行平直飞行。不调整配平或功率，将襟

翼放出到其全行程的 50%。稳定之后记录保持原始空

速所需的驾驶杆力； 
或者 
(b) 襟翼放出到其全行程的 50%，经配平后以襟翼放

出空速范围内的一恒定空速进行平直飞行。不调整配平

或功率，将襟翼完全收上。稳定之后记录保持原始空速

所需的驾驶杆力。 

（a）2.22-6.67daN（5-15 磅）驾驶杆力（拉）。 
 
 
 
（b）2.22-6.67daN（5-15 磅）驾驶杆力（推）。 

(3) 起落架变化时的驾驶杆力。 
(a) 起落架在收上位，经配平后以起落架放出空速范

围内的一恒定空速进行平直飞行。不调整配平或功率，

放出起落架。稳定之后记录保持原始空速的所需的驾驶

杆力； 
或者 
(b) 起落架在放下位，经配平后以起落架收上空速范

围内的一恒定空速进行平直飞行。不调整配平或功率，

收上起落架。稳定之后记录保持原始空速的所需的驾驶

杆力。 

 
（a）0.89-5.34daN（2-12 磅）驾驶杆力（拉）。 
 
 
（b）0.89-5.34daN（2-12 磅）驾驶杆力（推）。 

(4) 起落架和襟翼操作时间。 
(a) 起落架放出； 
(b) 起落架收上； 
(c) 襟翼放出，零到 50%行程； 
(d) 襟翼收上，50%行程到零。 

 
(a) 2-12 秒； 
(b) 2-12 秒； 
(c) 3-13 秒； 
(d) 3-13 秒。 

(5) 纵向配平。 应当有能力分别在巡航、进近和着陆构型状态下将纵向驾驶杆力配

平为“零”。 

(7) 纵向静稳定性。 应当展示正的静稳定性。 

(8) 失速警告（失速警告设备的作动）。在额定全重、

保持机翼水平的情况下，并且减速率大约为每秒 1 海里

/小时： 
(a) 着陆构型； 
(b) 光洁构型。 

 
 

(a) 80-100 海里/小时，坡度在±5º 范围内； 
(b) 1.1 至 1.2 倍的着陆构型速度。 

(9)(b) 长周期动态特性。 应当有周期为 30-60 秒的长周期运动。 
在不足 2 个周期时可以不达到½或 2 倍振幅。 

c. 横航向  

(1) 滚转响应。滚转速率应当通过至少 30º 的滚转来

测量，副翼操纵应当偏转到最大行程的 50%。 
应当有每秒 6-40º 的滚转速率。 

(2) 驾驶舱滚转操纵阶跃输入的滚转响应。在额定全

重下，经配平后以进近空速进行平直飞行。滚转到 30º
坡度转弯并稳定。准备好时，向转弯相反方向输入全行

程 50%的副翼操纵。当达到零度坡度角时，快速使副

翼操纵装置回中立位并松开。记录从与转弯方向相反的

操纵输入开始之前至少 2 秒直到操纵装置回中立位之

滚转速率应当在松开操纵装置的 1-3 秒内，减小到刚刚达到的最大滚

转速率的 10%以内。 



 

多发（涡轮螺旋桨）飞机（ 8,620 千克）2、3 和 5 级训练器替代数据 

适用的测试和编号 批准的性能范围 

后至少 20 秒的响应。 

(3)(a)和(b) 螺旋稳定性。在巡航构型和正常巡航速度

下，建立 20-30º 坡度。稳定后使副翼操纵装置回中立

位并松开。应当完成两个方向的转弯。 

20 秒之后，坡度角与初始坡度角的差异不超过±5º。 

(4)(b) 方向舵响应。使用 50%的最大方向舵偏转量。适

用于进近或着陆构型。 
偏航速率为 6-12º/秒。 

(5)(b) 荷兰滚（偏航阻尼断开）。适用于巡航和进近构

型。 
周期为 2-5 秒，½-3 个周期。 

(6) 稳定侧滑。使用 50%的最大方向舵偏转量。适用于

进近和着陆构型。 
坡度为 2-10º，侧滑角为 4-10º，副翼为 2-10º。 

3. 驾驶舱仪表的响应  

仪表系统对驾驶员快速有力输入的响应。在每个轴上都

需要测试（俯仰、滚转和偏航）。 
小于或等于 300 毫秒。 

 

 
图 10  多发涡轮螺旋桨飞机驾驶杆位置与力的关系 



 

 
图 11  多发涡轮螺旋桨飞机驾驶盘位置与力的关系 



 

 

 
 

图 12  多发涡轮螺旋桨飞机方向舵脚蹬位置与力的关系 

 

 

9. 替代数据来源、程序和专用仪器——仅适用于 6 级训练 

9.1 本条描述了可以用于6级训练器建模和鉴定的替代数据

来源，以及可用于代替传统方法来搜集建模和鉴定用数据的替代

程序和专用仪器。 

9.1.1 用来满足部分或全部数据要求的替代数据来源，可以

是飞机维护手册、飞机飞行手册（AFM）、飞机设计数据、型号

审查报告（TIR）、审定数据或可接受的补充试飞数据； 

9.1.2如果打算在试飞中或进行数据搜集时使用本条提到的

替代专用仪器，那么建议在使用前应与民航局协调达成一致意

见。 



 

9.2 在替代数据来源、程序和专用仪器的使用上，民航局的

立场是基于三个关于客观数据和训练器空气动力程序建模的基

本前提。 

9.2.1 如果通过替代方法收集的数据，只要试飞程序能保证

收集到可接受的匀速平飞并处在配平状态的飞行数据，则完全可

以通过推导的方式得到迎角数据，因此在试飞时不需要测量迎角

或操纵面位置。对于从配平的匀速平飞状态开始的所有训练器时

间历程测试（包括三个基本的配平测试和贴近地面平飞配平），

都可以通过比较试飞俯仰角来验证迎角。 

9.2.2 使用经过严格定义并且十分成熟的模拟操纵系统模

型，包括根据实际航空器测量结果确定的精确传动装置和钢索伸

张特性（如适用）。这样的模型在这些有限的应用中不要求在试

飞的客观数据中包含操纵面位置的测量结果； 

9.2.3 对于批准使用6级训练器进行初始、转机型和升级训练

（在相应的商用、仪表或航线运输驾驶员以及型别等级实践考试

标准中列出的训练）的情况，仍需要在飞机上或者C级、D级模

拟机上进行附加训练或实践考试、检查。 

9.3 鼓励飞行模拟设备运营人向民航局澄清任何与带有可

逆操纵系统的飞机有关的问题。本条不适用于计算机控制飞机的

训练器。 

9.4 除本条描述的情况外，飞行模拟设备运营人还应遵守本

规则中关于6级训练器的其他要求。 

 

 



 

10. 生效 

本咨询通告由民航局飞行标准职能部门负责解释，自CCAR-

部第一次修订发布之日起生效。 



 

附录一 操纵系统动态特性测试 

1. 飞机飞行操纵系统特性对操纵品质有着重要的影响。在

驾驶员对飞机的可接受性方面，一个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就是通

过驾驶舱的操纵装置提供给驾驶员的“感觉”。为了交付一个能使

驾驶员感觉舒适并使其认为这是一架适合飞行的飞机，人们对飞

机感觉系统设计付出了巨大努力。为了使训练器能代表相应飞

机，应当给驾驶员提供正确的感觉，即在相应飞机上的感觉。确

定训练器是否符合这种要求，取决于飞机操纵感觉系统的动态特

性是否复现了所模拟的飞机。复现的效果将通过在起飞、巡航和

着陆构型下对训练器操纵感觉系统动态特性的记录结果与飞机

的测量结果进行比较来确定。 

2. 记录诸如对脉冲或阶跃函数的自由响应是评估机电系统

动态特性的传统方法。但无论如何，由于只能对真实的输入和响

应进行评估，所以评估动态特性只是一种可能性。由于训练器操

纵载荷系统与飞机系统的紧密吻合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应当尽可

能收集最好的数据。本附件描述了要求的操纵感觉系统动态特性

测试。这些测试通常是在使用脉冲或阶跃输入对系统进行激励

后，通过测量操纵装置的自由响应来完成的。这个测试应当在起

飞、巡航和着陆飞行条件及构型下完成。 

3. 对于带有不可逆操纵系统的飞机，如果可以提供适当的静

压输入以代表飞行中所遇到的典型空速，便可以在地面进行测

量。同样还可以证明，对于某些飞机，在起飞、巡航和着陆的不

同构型下会表现出相似的效果。因此，对一种构型进行的测试可

以满足另一种构型测试的需要。如果按上述一种或两种情况安排



 

测试时，应当提交工程证明或飞机制造厂家的原理说明，作为采

用地面测试或减少某一种构型测试的合理性依据。 

（1）操纵系统动态特性的评定。 

操纵系统的动态特性常用频率、阻尼和操纵系统中出现的其

他传统测量术语来表示。为了对训练器操纵载荷的测试结果建立

一致的验证方法，应当明确定义测量参数和所用容差的标准。对

于欠阻尼系统和过阻尼系统（包括临界阻尼情况）都应当建立标

准。对于一个阻尼很小的欠阻尼系统，可以用频率和阻尼对其进

行定量表示。而对于临界阻尼或过阻尼系统，则很难从其响应时

间历程中测量出频率和阻尼。因此，应当采用其他测量方法。 

（2）验证操纵感觉系统的动态特性是否能代表所模拟飞机

的测试应当表明动态阻尼周期（操纵的自由响应）与飞机的动态

阻尼周期相比较是否在规定的容差范围内。对于欠阻尼和临界阻

尼，可接受的评定系统响应和所采用容差的方法见本附录第4款。 

4. 容差。 

（1）欠阻尼响应。 

（i）在这种阻尼响应中需要测两个量：第一次交零的时间

（在阻尼比限制的情况下）和随后的振荡频率。如果响应上存在

周期不一致的情况，需要以单个周期为基础进行测量。然后将每

个周期与飞机操纵系统的相应周期单独作比较，并且结果应当满

足为该周期所规定的整个容差； 

（ii）阻尼的容差应当应用到单个超调量上。由于小超调量

的意义可能是有问题的，所以对小超调量采用容差限制方法评定

时应当特别慎重。只有那些超过总初始位移5%的超调量才被认



 

为有意义。在本附录图1中，标注为T(Ad)的误差带是指在初始位

移振幅Ad的±5%范围内偏离稳定状态振荡的一个区域。误差带内

的振荡可以忽略不计。将训练器数据与飞机数据进行比较时，应

当先把训练器和飞机的稳定状态值重叠或对齐，然后再比较振荡

峰值的幅度、第一次交零时间和单个振荡周期。在对比飞机数据

的那一时间段内，训练器应当有与飞机相同次数的有意义超调。

这种响应的评定过程如本附录图1所示。 

（2）临界阻尼和过阻尼响应。 

由于临界阻尼响应的特性（无超调），达到稳定状态（中立

点）值90%处的时间应当与飞机数据一样，误差不超过±10%。

训练器响应也应当是临界阻尼响应。其过程如本附录图2所示。 

（3）下面归纳了在供参考的测量方法图示中所使用的容差T

（参见本附录图1和图2）： 

T(P0)  ±10% P0 

T(P1)  ±20% P1 

T(A)  ±10% A1，±20%的后续峰值 

T(Ad) ±5% Ad=误差带 

超调次数 ±1 

如果在误差带之外完成的有意义的周期数超过本附录图1所

示的周期数，将使用下列容差（T）： 

T(Pn)  ±10(n+1)% Pn ，“n”是下一个周期的序号。 

 



 

图1  欠阻尼阶跃响应 

 

 

图2  临界阻尼阶跃响应 

 

5. 操纵系统动态特性评定的替代方法。 

（1）对于有液压传动操纵装置和人工感觉系统的飞机，可

以采用替代方法来测量操纵系统的动态特性。不使用自由响应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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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方法，而是通过测量操纵力和移动速率的方法来验证。 

（2）对于俯仰、滚转和偏航每一个轴，都应按下列不同的

速率，用力将操纵装置移到最大极限位置。这些测试应当在典型

的滑行、起飞、巡航和着陆条件下进行。 

（i）静态测试，缓慢地移动操纵装置，以大约100秒的时间

完成全行程操纵。全行程操纵定义为从中立位置移动到止动点，

通常为后止动点或右止动点，随后再通过中立位置移到相反的止

动点，最后回到中立位置； 

（ii）慢速动态测试，以大约10秒的时间完成全行程操纵； 

（iii）快速动态测试，以大约4秒的时间完成全行程操纵。 

注意：作动态测试，操纵力不应超过44.5daN（100磅）。 

6. 容差。 

（1）对于静态测试，参见本通告第7节训练器客观测试标准

中第2条(a)(1)、(2)和(3)款中规定的容差。 

（2）对于动态测试，为±0.89daN（2磅）或高于静态测试的

操纵力增量的±10%。 

7. 运营人可以采用类似于上面介绍的替代方法。这类替代

方法应当经证明是有效并适用的。例如，上面提到的替代方法可

能就不适合所有制造厂家的系统，并且对带可逆操纵系统的飞机

肯定不适用。因此对每种情况都应在特定的基础上分析替代方法

的优缺点。如果训练器鉴定人员发现该替代方法不能得到令人满

意的训练器性能测试结果，那就应当采用更普遍接受的测试方

法。 


